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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简称：招商银行

A

股代码：

600036

公告编号：

2024-01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行长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董事会收到王云桂先生的辞任函。王云桂先生因到龄退

休原因，向本公司董事会提请辞去副行长职务。 王云桂先生的辞任自2024年5月8日起生效。

王云桂先生确认与本公司董事会无不同意见， 也无与其辞任有关的其他事项需要提请本公司

股东及债权人注意。 本公司董事会对王云桂先生在任职期间为本公司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

致以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8日

证券代码：

603889

证券简称：新澳股份 公告编号：

2024-029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浙江辖区上市公司

2024

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

浙江证监局、浙江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4年浙江辖区上市公

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s://rs.p5w.net)，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4年5月14

日(周二)15:00-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 2023�年度及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公司治

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9日

股票简称：广日股份 股票代码：

600894

编号：临

2024-015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获得广州市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广日股份” ）于2023年12月27日召开了第九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12月28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 公司收到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转发的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广州市国资委” ）《关于同意广日股份股权激励计划的批复》（穗国资函〔2024〕

133号），广州市国资委原则同意《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

施，公司将积极推动相关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060

证券简称：广东建工 公告编号：临

2024-037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喀则市

2024

年电力保供新能

源竞争性配置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24年5月7日，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西藏善鉴项目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发 来 的 两 份 《中 标 通 知 书 》（招 标 编 号 ：GZFCG2024-19758-004、

GZFCG2024-19758-006），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中标通知书》（招标编号：GZFCG2024-19758-004）确定公司为“日喀则市2024年电力保

供新能源竞争性配置项目（仲巴县或昂仁县5万千瓦光热）” 的中标单位、《中标通知书》（招标编

号：GZFCG2024-19758-006）确定公司为“日喀则市2024年电力保供新能源竞争性配置项目（白

朗县9万千瓦光伏+构网型储能）” 的中标单位，招标人均为日喀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根据招标文件，中标企业自行承担费用和风险，负责项目的设计、投资、建设以及工程竣工后的

运营、维护等工作。 公司将做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在履行公司审批程序后进行投资建设。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9日

证券代码：

000055

、

200055

证券简称：方大集团、方大

B

公告编号：

2024-14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4年4

月22日召开的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情况

1、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为：公司以总股本1,073,874,22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公

布后至实施时，总股本若发生变动，按照“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80元（含税）” 的原则，以利润

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的总股本为基数进行调整。

2、自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73,874,22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0.8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A股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

投资基金每10股派0.72元；A股持有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先按每10

股派0.8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注】；A股持有无限

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B股非居民企业扣税后每10股派现金0.72元，持有无限售流通股

的境内（外）个人股东的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8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

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1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8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特别说明：由于本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境外个人股东可暂免缴纳红利所得税。

向B股股东派发的现金红利，B股股息折算汇率按照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 即2024年4

月23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港币的中间价（港币：人民币=1：0.9069）折合港币兑付，未来

代扣B股个人股东需补缴的税款参照前述汇率折算。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A股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1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5月17日。

本次权益分派B股最后交易日为：2024年5月16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5月17日， 股权登记日

为：2024年5月2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5月1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截止2024年

5月21日（最后交易日为2024年5月1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B股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5月17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B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于2024年5月2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如果B股股东于2024年5月21日办理股份转托管的， 其现金红利仍在原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处领

取。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976 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 08*****962 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5月6日至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16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其他事项说明

B股股东中如果存在不属于境内个人股东或非居民企业但所持红利被扣所得税的情况，请于2024

年5月31日前（含当日）与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进行甄别，确认情况属实后公司将协助返还

所扣税款。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龙珠四路2号方大城T1栋39层

咨询联系人：肖杨健、郭凌晨

咨询电话：（0755）26788571-6622

传真电话：（0755）26788353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9日

证券代码：

603639

证券简称：海利尔 公告编号：

2024-024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三期解锁暨股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2,534,28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534,28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5月14日。

一、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1、2021年3月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议

案。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

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并公开征集投票权。 北京金杜律

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杜律师” ）出具了《关于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的法律意见书》。

2、2021年3月6日， 公司已在内部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 公示时间为自2021年3月6日起至

2021年3月15日止，在公示的时限内，公司未接到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异议或不良反映。 监事会对激励

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于2021年3月15日出具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1年3月23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并对激励计划内幕信

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进行了公告。 激励计划获得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

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4、2021年3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向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激励计划的

授予事项出具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5、2021年5月1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34），确定限制性股票登记日为2021年5月10日，登记数量为541.4万股。

6、2021年10月28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12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

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 董事会同意对该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7.36万股限制性股票

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7、2022年2月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7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董事会同意对该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5.96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同意向148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

股票140万股。 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均已发表了意见。

8、2022年3月17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结果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3），确定限制性股票登记日为2022年3月15日，登记数量为99.3万股。

9、2022年4月25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同意为符合解锁条件

的316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解锁，解锁比例为30%，数量为2,167,200股。 公司独立董事就

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10、2022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29名激励对象因离

职已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董事会同意对该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43.742万股限制性

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1、2023年2月23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同意为符合解锁条件

的96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解锁，解锁比例为30%，数量为267,180股。 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

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12、2023年4月27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同意为符合解锁条件

的295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解锁，解锁比例为30%，数量为2,027,340股。 公司独立董事就

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13、2023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31名激励对象因离职

已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董事会同意对该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22.435万股限制性股

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14、2024年2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同意为符合解锁条件

的83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解锁，解锁比例为30%，数量为225,030股。 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

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15、2023年4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同意为符合解锁条件的268

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解锁，解锁比例为40%，数量为2,534,280股。 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议

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本激励计划历次授予情况

批次 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 授予股票数量 授予人数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

2021年5月10日 12.4元/股 541.4万股 338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

留授予

2022年3月15日 11.75元/股 99.3万股 105

注：上表中授予日期指中国结算办理限制性股票过户登记日。

（三）本激励计划历次解锁情况

批次 股票解锁日期

股票解锁数

量

剩余未解锁股票

数量

取消解锁股票数量

及原因

因分红送转导致解锁股票

数量变化

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一期解锁

2022年5月10

日

216.72万股 474.418万股

66.822万股，因39

位激励对象离职不

符合激励对象要

求。

由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故

上述解锁日期为2022年5

月10日的股票解锁数量、

剩余未解锁股票数量均已

对应调整，为转增后数量。

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部分第一期解锁

2023年3月16

日

26.718万股 62.342万股

10.24万股，因9位

激励对象离职不符

合激励对象要求。

不涉及

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二期解锁

2023年5月10

日

202.734万股 271.684万股 0股

由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故

上述解锁日期为2023年5

月10日的股票解锁数量、

剩余未解锁股票数量均已

对应调整，为转增后数量。

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部分第二期解锁

2024年3月15

日

22.503万股 30.004万股

9.835万股，因13名

激励对象离职不符

合激励对象要求。

不涉及

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三期解锁

2024年5月14

日

253.428万股 0股

5.656万股，26名激

励对象不再具备激

励对象资格，1名激

励对象不满足限制

性股票的解除限售

条件

由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故

上述解锁日期为2024年5

月14日的股票解锁数量、

剩余未解锁股票数量均已

对应调整，为转增后数量。

二、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成就情况

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的有关规

定， 2021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达成情况如下：

（一）解除限售期已符合要求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限售期时间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限售期：授予日起至12个月

内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

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二个限售期：授予日起至24个月

内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

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限售期：授予日起至36个月

内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

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如上所述，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首次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

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授予日为2021年3月25日，截至目前，本次解除限售已符合《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第三个解除限

售期的要求。

（二）解锁条件已完成情况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解除限售期内，需同时满足如下条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

解除限售：

解锁条件 成就情况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

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

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3、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以2019年合并报表中营业收入为固定基数，2023年

合并报表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75%。

公司2023年度营业收入为439,844.01万

元， 较2019年度营业收入246,678.40万

元，增长78.31%，符合该项解锁条件。

4、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只有在上一年度绩效考核满足条件的前提下，才能部分或全

部解除 限售 ， 具体比 例依据激 励对象个人 绩 效 考 核 结 果 确 定 。

考核结果 优秀（A） 良好（B） 不合格（C）

解除限售比例

（％）

100 90 0

本次解锁的268名激励对象 2023年度

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均为优秀（A）。 满足第

三个解锁期的个人绩效考核解锁条件。

综上所述， 董事会认为公司激励计划设定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三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同意公司在限售期届满后按照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办理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三期解除限售的相关事宜。

（三）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说明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剩余295人，其中26名激励对象不再具备激

励对象资格，1名激励对象不满足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后续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回购注销其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综上所述，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期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共268人。

三、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情况

本次共有268名激励对象符合解锁条件，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534，280股（以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实际登记数量为准），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75%。

序号 姓名 岗位

获授股票数量 （万

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

性股票数量 （万

股）

占其获授限制

性股 票 的 比

例（%）

1 徐洪涛 董事、总裁助理 7 2.8 40

2 刘玉龙 财务负责人 7 2.8 40

3 迟明明 董事会秘书 1.4 0.56 40

3 中高层核心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员工（265人） 437.15 247.268 40

合计 452.55 253.428 40

注：鉴于公司2020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已实施完毕，且锁定期内发生激励对象离

职情形，故本次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已作相应调整。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4年5月14日

（二）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2,534,280股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

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中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时，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

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2,890,880 -2,534,280 356,6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337,115,216 2,534,280 339,649,496

总计 340,006,096 0 340,006,096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就本次解除限售事宜履行

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解除限

售满足《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考核管理办法》中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公司本次解除限售尚需履

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本次解除限售尚需向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相关

解除限售手续。

特此公告。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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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4月汽车产量为146,278辆，同比下降17.39%，本年累计产

量为549,081辆，同比下降25.89%；4月汽车销量为133,313辆，同比下降24.78%，本年累计销量为

543,011辆，同比下降24.28%。 各主要投资企业产销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

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本月

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

公司

36,

597

32,

774

11.66

%

120,

320

190,

701

-36.

91%

24,

673

25,

418

-2.

93%

141,

649

174,

892

-19.

01%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

公司

50,

983

75,

738

-32.

69%

217,

273

292,

578

-25.

74%

48,

786

72,

000

-32.

24%

204,

840

292,

000

-29.

85%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

司

32,

911

24,

766

32.89

%

126,

379

115,

074

9.82%

37,

733

29,

235

29.07

%

123,

217

112,

836

9.20%

广汽埃安新能源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

25,

764

40,

862

-36.

95%

83,

931

128,

201

-34.

53%

21,

350

41,

012

-47.

94%

70,

217

119,

329

-41.

16%

其他 23 2,925

-99.

21%

1,178

14,

390

-91.

81%

771 9,559

-91.

93%

3,088

18,

042

-82.

88%

汽车合计

146,

278

177,

065

-17.

39%

549,

081

740,

944

-25.

89%

133,

313

177,

224

-24.

78%

543,

011

717,

099

-24.

28%

其中：新能源汽车

31,

860

44,

936

-29.

10%

114,

989

144,

769

-20.

57%

27,

345

46,

439

-41.

12%

94,

098

133,

390

-29.

46%

节能汽车

35,

463

34,

968

1.42%

112,

647

134,

911

-16.

50%

34,

505

36,

008

-4.

17%

112,

682

134,

015

-15.

92%

五羊－本田摩托

（广州）有限公司

48,

622

52,

634

-7.

62%

189,

118

232,

140

-18.

53%

45,

873

51,

903

-11.

62%

191,

088

215,

802

-11.

45%

产品类

别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

比

本月

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

比

乘用车

146,

266

177,

059

-17.

39%

549,

059

740,

868

-25.

89%

133,

304

177,

203

-24.

77%

542,

862

716,

953

-24.

28%

轿车

59,

481

81,

793

-27.

28%

193,

261

332,

011

-41.

79%

45,

090

68,

907

-34.

56%

177,

846

320,

461

-44.

50%

SUV

70,

958

78,

213

-9.

28%

270,

896

339,

473

-20.

20%

67,

543

87,

821

-23.

09%

281,

788

316,

446

-10.

95%

MPV

15,

827

17,

053

-7.

19%

84,902 69,384 22.37%

20,

671

20,

475

0.96% 83,228 80,046 3.98%

商用车 12 6

100.00

%

22 76

-71.

05%

9 21

-57.

14%

149 146 2.05%

汽车合

计

146,

278

177,

065

-17.

39%

549,

081

740,

944

-25.

89%

133,

313

177,

224

-24.

78%

543,

011

717,

099

-24.

28%

注：1.�其他含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合创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等；

2.�产销快报为未经审计数据。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8日

证券代码：

000719

证券简称：中原传媒 公告编号：

2024-013

号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董事马雪女士提交的书面辞

职报告。 因工作变动，马雪女士提出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以及董事会发展与战略委员会、审

计委员会、关联交易管理委员会委员职务。辞去以上职务后，马雪女士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根

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马雪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马雪女士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后，公司现任董事人数由9人减少至8人，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

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马雪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会对马雪女士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特此公告。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8日

股票代码：

600383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

2024-036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

2024

年

4

月份销售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4年4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47.7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7.44%；实现签约金额62.4亿元，同比下

降58.41%。

2024年1-4月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面积146.1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54.21%； 累计实现签约金额

229.7亿元，同比下降61.15%。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9日

证券简称：广晟有色 证券代码：

600259

公告编号：临

2024-029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

2023

年度海南辖区上市公司业绩说

明会暨投资者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4日（星期二）14:00-17:00

● 平台登陆地址为：http://rs.p5w.net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在线交流

为推动辖区上市公司进一步建立董事会与投资者的良好沟通机制， 让投资者更准确地读懂年

度报告、更全面地了解上市公司，切实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治理水平，海南证监局将与深圳市全

景网络有限公司、海南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举办“2023年度海南辖区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

集体接待日” 活动，活动时间为2024年5月14日（星期二）14:00-17:00，平台登陆地址为：http:

//rs.p5w.net。

届时，公司主要高管人员将参加本次活动，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就公司2023年年报披露、财

务数据、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现金分红、重大事项、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

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一对多”形式的沟通与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0190/900952

证券简称：锦州港

/

锦港

B

股 公告编号：

2024-019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暨

2024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和交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锦州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5月8日 15:00-16:0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

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以图片展示与网络文字互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2023年度暨

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等事项与投资者进行了沟通和交流。 关于本

次说明会的召开事项，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

露了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8）。 现将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4年5月8日，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刘辉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李桂萍女士、财务总监李挺

女士及独立董事张国峰先生出席本次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了互动交流和沟通，并就投资者关注的问

题进行了回答。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公司就投资者在本次说明会提出的问题给予了回答，现将投资者提出的问题及回答整理如下：

（一）投资者提问:�请问公司港口有哪些业务？ 与其他港口相比有何优势？

公司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所在行业属于交通运输行业中的水上运输业。公司凭借区位优

势及集疏运体系，以完备顺畅的货物装卸仓储、船舶作业、公铁水集疏港等港口服务项目开展业务，吸

引新货源及腹地上下游企业到港中转，并依托港口平台开展大宗商品贸易，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以此

吸引、固化货源，助力港口发展。

与其他港口相比，公司相对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第一，锦州港区域位置突出，是辽宁省重点发展

的北方区域性港口，地处辽西走廊上咽，是辽西走廊与东北陆海新通道“十” 字交叉的重要物流枢纽。

第二，锦州港作为距蒙古国、俄罗斯远东地区最便捷的进出海口，上接蒙古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陆，下

联东南沿海及日韩地区，交通网络便捷，具有水路、公路、铁路等多种运输方式，能够为腹地客户提供全

方位物流服务。 第三，当前国家提出“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 、 “一带一路” 、维护“五大安全” 、“加强中蒙俄合作” 等多重国家级、省级政策，为公司带来有利

发展机遇。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二）投资者提问：公司2023年营收下降，由什么原因导致的？ 2024年如何规避保持业绩增长呢？

公司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2023年营业收入为28.16亿元，同比下降4.79%，主要是港口装

卸、堆存收入及贸易收入减少所致，其中港口服务收入同比下降6.86%。 2024年公司计划在市场开发、

生产管理、内部管理等方面精准发力，基于对外部市场的深入分析和经营环境的综合预测，同时结合

2023年度实际完成情况，公司拟定2024年度计划实现营业收入29.72亿元，实现营收增长。 感谢您的关

注。

（三）投资者提问：请介绍一下今年的分红情况？

公司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为兼顾可持续发展和对股东的合理回报，综合考虑了公司生产

经营、发展规划、资金需求等，拟以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股本总数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20元（含税），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此次分配后剩余可分配利

润转入下一年度，用于公司生产经营及以后年度分配。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002,291,

500股，以此计算拟派发现金红利共40,045,830元（含税），占202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48.79%。 感谢您的关注。

（四）投资者提问：请问贵公司如何看待自身在ESG领域的总体表现？未来有哪些策略来增强公司

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履行及公司治理上的综合竞争力？

公司回复：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本公司已连续十二年编制发布社会责任报告,2023年开始编制环

境、社会及治理（ESG）报告。本着客观、规范、透明、全面的原则，报告了公司履行经济责任、员工责任、

客户责任、环境责任、伙伴责任、公众责任等方面的亮点实践。 未来，公司也将完善ESG管理体系，不断

提升ESG绩效，推进可持续发展，提升公司投资价值。 感谢您的关注。

（五）投资者提问：请问公司2023年年报信用减值损失为正数的原因？

公司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本期信用减值损失为正数，主要系公司收回前期计提减值准备的宝

来集团股权转让款，冲回减值准备所致。 感谢您的关注。

三、其他事项

关于公司本次业绩说明会的详细情况，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进行查看。 公司对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公司发展的广大投资者表示衷心

感谢！

特此公告。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9日

证券代码：

000573

证券简称：粤宏远

A

公告编号：

2024-018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无新增、无变

更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8日14：30开始；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

月8日09:15一09:25,0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同日09:15至

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宏远路1号宏远大厦十四楼宏远房地产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加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周明轩董事长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1名，代表股份数量127,359,7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638,280,604股的比例为19.95%。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9名，代表股份数量20,316,979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183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第1至第5、第8至第11项

提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第6、第7项提案。 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总表决 147,359,986 99.79% 316,700 0.21% 0 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20,000,279 98.44% 316,700 1.56% 0 0.00%

注：总表决情况对应行的“占比”是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对应行的“占比”是指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为采用列表等简明方式进行披露

表决结果，其它提案的表决情况中的“占比” 同上述释义，股份数的单位均为：股。

2.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总表决 147,359,986 99.79% 316,700 0.21% 0 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20,000,279 98.44% 316,700 1.56% 0 0.00%

3.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总表决 147,359,986 99.79% 316,700 0.21% 0 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20,000,279 98.44% 316,700 1.56% 0 0.00%

4.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总表决 147,359,986 99.79% 316,700 0.21% 0 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20,000,279 98.44% 316,700 1.56% 0 0.00%

5.关于聘任2024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总表决 147,359,986 99.79% 316,700 0.21% 0 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20,000,279 98.44% 316,700 1.56% 0 0.00%

6.关于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总表决 147,142,386 99.64% 534,300 0.36% 0 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19,782,679 97.37% 534,300 2.63% 0 0.00%

本项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7.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总表决 147,359,986 99.79% 316,700 0.21% 0 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20,000,279 98.44% 316,700 1.56% 0 0.00%

本项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8.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总表决 147,359,986 99.79% 316,700 0.21% 0 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20,000,279 98.44% 316,700 1.56% 0 0.00%

9.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总表决 147,359,986 99.79% 316,700 0.21% 0 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20,000,279 98.44% 316,700 1.56% 0 0.00%

10.《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总表决 147,359,986 99.79% 316,700 0.21% 0 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20,000,279 98.44% 316,700 1.56% 0 0.00%

11.《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2026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股份数 占比(%)

总表决 147,359,986 99.79% 316,700 0.21% 0 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 20,000,279 98.44% 316,700 1.56% 0 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梁治烈、陈必成

3.结论性意见：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出席或列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二四年五月八日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关于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见证法律意见书

致：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受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

托，委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出具见证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见证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程

及相关文件。 在审查有关文件的过程中，公司向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其向本所提交的文件和所作的说明是真实

的，并已经提供出具本见证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有关副本材料或

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其它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规则及公司《章程》，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出具见证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并召集， 公司于2024年04月13日将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 召开日期和时

间、召开的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会议地点、审议事项、登记事项等内容，以公告方式分别刊载于《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本次股东大会于2024年05月08日下午14:30如期召开，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和内容与公告内容一

致。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1.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2.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现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1名，代表股份数127,359,70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19.95%。 现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均持有相关持股证明，委托代理人均持有书面授权委

托书。

3.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人数共9名，代表股份数20,316,97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1831%。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其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认证。

4.列席本次会议的其他人员

现场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公告中列明的如下议案：

1．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4．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关于聘任2024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6．关于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7．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8．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9．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11．《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2026年）》

上述第6/7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该等议案的审议通过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该等议案的审议通过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对现场记名投

票进行计票、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经见证，本所律师确认表决结果如下：

1．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359,9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反对31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000,2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反对316,7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359,9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反对31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000,2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反对316,7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359,9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反对31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000,2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反对316,7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359,9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反对31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000,2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反对316,7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聘任2024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359,9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反对31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000,2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反对316,7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142,3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反对534,3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9,782,6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7％；反对534,3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表决结果：通过。

7．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359,9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反对31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000,2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反对316,7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表决结果：通过。

8．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359,9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反对31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000,2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反对316,7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表决结果：通过。

9．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359,9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反对31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000,2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反对316,7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表决结果：通过。

10．《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359,9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反对31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000,2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反对316,7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表决结果：通过。

11．《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2026年）》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359,9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反对31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0,000,2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反对316,7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表决结果：通过。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陈广鹏 见证律师：梁治烈

见证律师：陈必成

2024年05月08日


